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6504.htm （一九八三年九月

一日国务院发布）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本条例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第二条 本条例所指的

财产保险，包括财产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

、信用保险等以财产或利益为保险标准的各种保险。 本条例

中的保险事故，是指发生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事故。第三

条 财产保险的投保方（在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中称被保险人）

，应当是被保险财产的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或者是对保险

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投保方向保险方申清订立保险合同，

负责交纳保险费的义务。第四条 保险合同当事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向合同管理机关申

请调解或仲裁，应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一年内提出。第二章 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转让第五条 投

保方提出投保要求，填具投保单，经与保险方商定交付保险

费办法，并经保险方签章承保后，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保险

方并应根据保险合同及时向投保方出具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

。第六条 投保方可以与保险方订立预约保险合同。保险方应

当根据保险合同向投保方出具预约保险单，以资证明。 预约

保险合同应当订明预约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财产范围、每

一保险或一地点的最高保险金额、保险费结算办法等。 在预

约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方应当将预约保险合同范围内的

每一笔保险，按规定及时向保险方书面申报；保险方对投保

方每一笔书面申报，均应当视作预约保险合同的一部分， 按



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方有权查对申报内容，如有遗

漏，投保方必须补报。 投保方有权要求保险方对申报的每一

笔保险，出具单独的保险单。第七条 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

险方应当将办理保险的有关事项告知投保方；投保方应当按

照保险方的要求，将保险方在决定其是否接受承保或者据以

确定保险费率所需了解的有关主要危险情况告知保险方。 保

险合同成立后，如果发现投保方对本条上款所述的主要危险

情况不申报或者有隐瞒或者作错误的申报，保险方有权解除

保险合同或者不负赔偿责任。第八条 由于投保方的故意而发

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财产损失的，保险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方和保险方可以协议变

更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于变更保险合同的任何协议，保险方

均应当在原保险单、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以资证

明。第十条 保险合同一经成立，保险方不得在保险有效期内

终止合同。如果按法律或者保险合同的协议，保险方提前终

止保险合同时，则应将按日计算的未到期的保险费，退还投

保方。 投保方要求终止合同时， 保险方有权按照国家保险管

理机关规定的短期费率表的规定，收取自保险生效日起至终

止合同日为止的保险费，退还投保方原己交付的保险费。但

货物运输和运输工具的航程保险，保险责任一经开始，除非

保险合同另有规定，投保方不能要求终止合同，也不能要求

退还保险费。第十一条 除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单或者保险凭

证可由投保方背书转让，毋须征得保险方同意外，其他保险

标准的过户、转让或者出售，事先应当书面通知保险方，经

保险方同意并将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批改后方为有效， 否则

从保险标准的过户、 转让或者出售时起，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第三章 投保方的义务第十二条 投保方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

，交付保险费，如不按期交付保险费，保险方可以分别情况

要求其交付保险费及利息或者终止保险合同。保险方如果终

止合同，对终止合同前投保方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仍有权

要求投保方如数交足。第十三条 投保方应当遵守国家有关部

门制订的关于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和劳动保护等有关规定

，维护劳动者和保险财产的安全。 保险方可以对被保险财产

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不安全因素，应及时向投保方

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的合理建议，投保方应及时采取措施消

除。否则，由此引起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由投保方自己负

责，保险方不负赔偿责任。第十四条 保险标的如果变更用途

或者增加危险程度，投保方应当及时通知保险方，在需要增

加保险费时，应当按规定补交保险费。投保方如不履行此项

义务，由此引起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方不负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投保方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避免扩大损失，并将事故发生的情况及时通知保险方

。 如果投保方没有采取措施， 保险方对由此而扩大的损失，

有权拒绝赔偿。第四章 保险方的赔偿责任第十六条 保险方对

发生保险事故所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者引起的责任，应

当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履行赔偿责任。 除另有协议者外，保险

方的赔偿责任是对投保方在发生事故当时实际遭受的损失负

责赔偿，但最高以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为限。如有分项保险

金额的，最高以各该分项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为限。 保险方在

赔偿保险财产的损失时，应当将损余物资的价值和投保方从

第三者取得的赔偿，在保险赔偿金额中扣除。第十七条 投保

方为了避免或者减少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而进行施救、保



护、整理以及诉讼所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以及为了确定

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所支付的对受损标的检验、估价、出

售的合理费用，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由保险方负责偿还，

但最高以保险金额为限。第十八条 投保方要求保险方赔偿时

，应当提供损失清单和施救等费用清单以及必要的帐册、单

据和证明。保险方收到投保方要求赔偿的单证后，根据保险

合同的规定，核定应否赔偿；在与投保方达成有关赔偿金额

的协议后，应在十天内偿付。保险方如果不及时偿付，则应

承担违约责任，自确定赔偿金额之日起十日后开始按中国人

民银行当时对企业短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第十九条 保险

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当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

，投保方应当向第三者要求赔偿。 如果投保方向保险方提出

赔偿要求时， 保险方可以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先予赔偿，但

投保方必须将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方，并协助保

险方向第三者追偿。第五章 附 则第二十条 公民个人同保险方

签订的保险合同，参照本条例执行。第二十一条 涉外财产保

险合同参照本条例执行。第二十二条 海上保险合同，除法律

另有规定外，适用本条例的规定。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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